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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作業時程

• 校內報名資料確認

• 報名費繳費

• 報名系統開放

• 下載說明手冊

• 至報名系統下載計算
完成之「在校學業成
績資料」檔案

• 報名系統可使用「學測英
聽檢定」功能

• 下載學生「校系學測英聽
檢定標準查詢結果」

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公告

辦理校內繁星推薦作業

• 第 8 類 學 群 錄 取 生
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
格

• 第1至7類學群錄取名
單公告

• 第8 類 學群 第 一 階段
篩選結果公告

• 第8 類 學群 錄 取 名單
公告

• 第1至7類學群錄取生
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
格

★繁星推薦高中各項作業及時程，請隨時上本會-高中作業資訊系統查看。

115.03.18 115.03.20 115.06.03 115.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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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5：報名系統控管特殊選才錄取
生名單，可使用「整批刪除」功能鍵

115.02.25 115.03.02 115.03.10115.02.26

https://www.cac.edu.tw/apply111/system_area_highschool.php


➢ 報名費
• 每位考生200元
• 低收入戶考生：全免優待
• 中低收入戶考生：新臺幣80元整
※ 經推薦學校審核通過即可減免，證明文件毋須郵

寄至本會。
※ 如考生今年被取消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身分，但於

報名115學測時有具備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身分，即
從寬認定其具備減免資格。

➢報名費帳號

• 試務組處理

➢繳費時間

• 校內時間3/10 12:30

➢繳費方式
• 考生繳交現金給試務組

• 由試務組匯款到甄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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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注意事項



報名注意事項

◼ 推薦學校推薦所屬學生須符合大學「在校學業成績」
全校排名百分比之規定(20%、30％、40％、50％)。

◼ 各學群分類原則如下：

學群 所屬學系 可推薦學生

第一類學群
文、法、商、社會科學、教育、管
理等學系（學程） • 普通科（含科學班、資優班）學生

• 學術學程（含學術自然、學術社會）
學生

第二類學群 理、工等學系（學程）

第三類學群 醫、生命科學、農等學系（學程）

第四類學群 音樂相關學系（學程） • 普通科音樂班學生

第五類學群 美術相關學系（學程） • 普通科美術班學生

第六類學群 舞蹈相關學系（學程） • 普通科舞蹈班學生

第七類學群 體育相關學系（學程） • 普通科體育班學生

第八類學群 醫學系、牙醫學系
• 普通科（含科學班、資優班）學生
• 學術學程（含學術自然、學術社會）

學生
5



報名注意事項(續)
◆ 可推薦名額及推薦順序

⚫ 同一名學生僅限推薦報名至一所大學之一個學群。

⚫ 第一、第二及第三類學群得各別推薦符合資格學生至多2名，惟須合併排定推薦學生之
推薦順序（即推薦順序1至6）。

⚫ 第四類學群、第五類學群、第六類學群、第七類學群、第八類學群得各別推薦符合資格
學生至多2名，並各別排定推薦學生之優先順序（即推薦順序1至2）。

⚫ 原住民學生得另依前項規定推薦至招收原住民外加名額之校系。

例如：某設有普通科及體育班的高中，欲推薦學生至某大學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七及第

八類學群，則此高中於繁星推薦報名時對於該大學的可推薦名額及須排定的推薦順序：

學群 可推薦名額 推薦順序

第一類學群 2

排1～6 的順序第二類學群 2

第三類學群 2

第七類學群 2 排1～2 的順序

第八類學群 2 排1～2 的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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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注意事項(續)

• 推薦學校如同時設有普通科及學術學程課程者，應合併計算每學群至多可
推薦人數，並且一併辦理推薦。

※同時設有普通科及學術學程

• 推薦學校具原住民身分之學生，若欲參加本招生，僅能就一般生或原住民
身分擇一參加。

※原住民身分學生

• 「115學年度大學辦理特殊選才招生計畫」及「115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

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錄取並完成報到，且未依限

放棄入學資格之考生，一律不得報名本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招生。

※特殊選才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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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注意事項(續)

◼ 繁星校內報名資料確認期間

115.03.10，12:30。有特殊情況請務必告知試務組

⚫ 報名資料回覆表
⚫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考生清單
⚫ 原住民考生清單
⚫ 姓名、身分證號碼變更申請表(含佐證文件)

◼ 繁星推薦報名僅允許確認報名資料一次，一經完成，嗣後
即不得再行更改，請務必審慎作業。

◼ 完成報名檔案確認後，試務組傳真下列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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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完成確認報名後，建議考生進入繁星推薦「推薦報名系統」網
頁，登錄「報名狀態查詢」，再次確認報名身分及報名校系及學群。
查詢系統開放時間：115.03.11上午9時至115.03.20下午5時止



◼ 考生個人密碼設定於115.03.03上午9時起開放。

◼ 考生個人密碼係為「錄取(篩選)結果查詢」、「網路聲明放棄

入學資格」等系統，所需輸入之證號。

◼ 個人密碼設定完成後，考生如有參加當學年度「申請入學」招

生，該組密碼亦為「申請入學」招生相關系統所需輸入之證號，

請牢記並妥善保管。

◼ 115.03.12確認報名截止後，尚未完成個人密碼設定考生清單，

可至甄選委員會繁星推薦網頁之「高中作業資訊系統」登錄查

詢，提醒報名考生儘速完成個人密碼設定。

報名考生設定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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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系如同時將學科能力測驗「數學A」、「數學B」訂為其檢定科目，考生

僅需通過「數學A」或「數學B」其中一科之檢定標準。

•校系要求檢定及分發比序之學科能力測驗科目成績總和為零級分(缺考、未

報考成績以零級分計)

•校系要求檢定或分發比序之術科考試項目為零分(缺考、未報考成績以零分

計)

•學科能力測驗「數學A」、「數學B」於規則中僅計為1科。

※考生需先通過檢定，得參加分發比序（篩選）

※校系檢定、篩選及比序之學測科目至多4科

※有下列任一情形者，不得參加分發比序

分發比序(篩選)規則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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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類學群分發比序說明範例

高中對同一所大學每一學群至多可推薦2名學生

1

2

3

高中推薦順序

4

高中須排定推薦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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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序一：電機工程學系

志願序二：資訊管理學系

志願序三：通訊工程學系

志願序四：資訊工程學系

甲 乙

推薦順位：1

志願序一：生物醫學科學系

志願序二：心理學系

推薦順位：2

錄取

志願序一：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二：犯罪防治學系

志願序三：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四：企業管理學系

丁

推薦順位：4

志願序一：企業管理學系

志願序二：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三：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四：犯罪防治學系

丙

推薦順位：3

第一輪分發比序

步驟一：

首先針對推薦順位1的「考生甲」進行比序分發，假設考生甲錄取
志願序二資訊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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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輪分發比序

步驟二：

總則規定：第一輪分發，各大學於第一至第三類學群錄取同一推薦學校
學生以1名為限，故推薦順位2-4的考生乙、丙、丁在第一輪不再進行比
序分發，其分發結果皆為【已錄取較高順位考生】。

志願序二：資訊管理學系

甲

志願序一：生物醫學科學系

志願序二：心理學系

乙

志願序一：企業管理學系

志願序二：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三：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四：犯罪防治學系

丙

已錄取較高
順位學生

已錄取較高
順位學生

已錄取較高
順位學生

推薦順位：1 推薦順位：2 推薦順位：3

錄取

志願序一：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二：犯罪防治學系

志願序三：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四：企業管理學系

丁

推薦順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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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輪分發比序

步驟三：

假設考生丙、丁所填的財經法律學系經第一輪分發後招生名額尚有缺額
，則針對該學系進行第二輪分發。

志願序二：資訊管理學系

甲

志願序一：生物醫學科學系

志願序二：心理學系

乙

志願序一：企業管理學系

志願序二：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三：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四：犯罪防治學系

丙

志願序一：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二：犯罪防治學系

志願序三：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四：企業管理學系

丁

推薦順位：1 推薦順位：2 推薦順位：3 推薦順位：4

進入第二輪未錄取

已錄取較高
順位學生

已錄取較高
順位學生

已錄取較高
順位學生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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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輪分發比序

步驟一：

假設考生丙、丁與他校考生戊同時進入財經法律學系第二輪分發
比序階段，且該學系剩餘錄取名額為1名，由此3名考生依分發
比序項目進行比序分發。

志願序一：企業管理學系

志願序二：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三：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四：犯罪防治學系

丙

志願序一：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二：犯罪防治學系

志願序三：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四：企業管理學系

丁

志願序一：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二：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三：犯罪防治學系

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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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輪分發比序

步驟二：

考生丙在比序後成績勝過考生丁、戊，考生丙獲得錄取，考生丁、戊
則往下一個可分發的志願校系進行比序分發或是未錄取。
將每個進入第二輪分發比序的考生都進行分發比序後，即得出第二輪
分發之結果。

志願序三：財經法律學系

丙

志願序一：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二：犯罪防治學系

志願序三：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四：企業管理學系

丁

志願序一：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二：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三：犯罪防治學系

戊

未錄取
進行下一個
志願校系比序

錄取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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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發比序由本會進行，得採二輪分發作業。
第一輪分發：各大學於第一至第三類學群錄取同一推薦學校學生以共 1 名為限；第四

類學群、第五類學群、第六類學群、第七類學群分別錄取同一推薦學校
學生各以1名為限。

第二輪分發：進行缺額校系分發作業。各大學對同一推薦學校再錄取人數不受1名之
限制。

※原住民分發比序作業與一般生相同。

◼ 分發錄取生即取得各該校系之入學資格，無論放棄與否，一律不得報名當學
年度大學「申請入學」及參加「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聯合招生」
第一階段篩選。

◼ 分發錄取生未於115.03.20前完成「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者，一律不得
參加當學年度「大學分發入學招生」、「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
甄選入學招生」及「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
入學招生」。

第1-7類學群分發比序及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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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序篩選由本會進行，得採二輪比序作業。
第一輪比序：各推薦學校於第一輪比序時，就同一所大學之通過篩選學生以1名為限。

第二輪比序：第一輪比序後通過篩選人數未達校系所訂預計甄試人數時，本會再依該校系所訂之比序項

目進行比序作業。各推薦學校於第二輪比序時，就同一所大學之通過篩選學生人數不受1

名之限制。

◆ 通過醫學系第一階段篩選考生，於報名參加當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時，不得再報名
同一所大學之醫學系；通過牙醫學系第一階段篩選考生，於報名參加當學年度大學「申請入
學」招生時，不得再報名同一所大學之牙醫學系；且一經錄取後，不得參加大學「申請入學
」招生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接受統一分發。
※推薦學校於辦理推薦作業時，務必確實告知受推薦至第8類學群之學生前述有關大學「申請入學」招生
報名及登記之限制。

◆ 通過第一階段篩選考生，如欲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繳交指定項目甄試費用至通過
第一階段篩選之大學。部分大學另訂有指定項目甄試報名之規定，考生應依其規定時間及方
式完成繳費及報名。

◆ 錄取生未於115.06.14前完成「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者，一律不得參加當學年度「大學
分發入學招生」及「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

第8類學群篩選及甄試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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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密碼設定

校系分則
網路版簡章

歷年資料

可推估各校系
錄取標準



繁星推薦模擬撕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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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三) 中午12:30-13:20校內模擬繁星撕榜。
地點:行政大樓四樓會議室
參加對象：所有參與繁星的同學皆可出席觀看撕榜流程。
攜帶物品：學生證或身分證明文件。

(前20%，約60位同學往前坐，依序唱名)

此次撕榜模擬的流程與正式分發流程相同，但因時間的關係，可能
僅分發前20%的同學，請前20%的同學務必出席。

21-40

講台

1-2041-60



繁星推薦正式撕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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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五) 13:20-16:10校內繁星正式撕榜
地點:行政大樓四樓會議室
攜帶物品：學生證或身分證明文件

過程皆錄影保存，若該時段不克前往，請家長代理，否則視同放棄。

1.唱名
2.確認證件

學生 學生學生

1.唸出報名序號/姓名
2.確認學校/學群
3.確認/放棄(不可反悔)

1.印出分發
志願確認單
2.學生簽名

離場



繁星推薦正式撕榜後，繳交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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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7日(五)確定志願後， 上網填寫入選學群的志願序。
• 3月9日(一)放學前，領回「入選後填寫志願確認單」
(學系)，請家長簽名 。

• 3月10日(二) 12:30前，繳回：
Ａ.繁星志願確認單(需家長簽名)
B.報名費200元/中低收80元/低收全免。
C.若想放棄繁星資格者，請繳回放棄切結書。



3/18-3/20

3/18

繁星推薦錄取生若要放棄資格，須完成
1.校內切結書放棄繁星資格。
2.繁星推薦網頁，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

缺一不可!!!!!
否則就無法參加分科，要365+了



115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
試務作業說明

報告單位：北門高中教務處試務組



作業重要時程

• 公告統一分發結果

• ◎06.11-14：錄取生網路聲明
放棄入學資格截止

• ★06.16-18：高中下載放棄入
學資格錄取生(含繁星8)名單

115.03.23 115.03.31 115.06.04-05 115.06.11

• ★完成確認報名資料(每
日09:00-17:00)

• ★03.23：完成繳費

• ◎登錄「集報考生報名
狀態查詢」，確認報名
身分及報名校系

• ◎正、備取錄取生向甄選
委員會登記就讀志願序

• ★06.04：高中下載第二階
段(含繁星8)錄取結果

• 公告篩選結果

• ◎通過篩選考生上傳審查資
料(04.30-各校截止日)

• ★05.07-08：高中上傳第6
學期修課紀錄PDF

• ◎報名考生設定個人密碼

• 03.05：報名系統控管特殊
選才錄取生名單，可使用
「整批刪除」功能鍵

• 取消登錄參加集體報名

• 繁星推薦第1至7類學群錄取名
單、第8類學群第一階段篩選
結果公告

• 報名系統控管繁星1-7錄取名
單，上午10點開放「整批刪除」
功能鍵

• ★完成確認報名前準備工作

• 學測成績公告 • 集體報名系統開放

• ★至「各式檔案下載」下載
說明手冊；調查、蒐集、編
修考生報名資料

• 03.02：報名系統可使用
「學測英聽檢定」功能

115.02.25 115.02.26 115.03.03 115.03.18

★表示高中學校須進行之作業 ◎表示報名考生須進行之作業

申請入學高中各項作業及時程，請隨時上本會-高中作業資訊系統查看。

https://www.cac.edu.tw/apply115/system_area_highschool.php


繳費注意事項

報名費
• 考生每申請一校系100元。(以申請6校系為限)
• 低收入戶考生：全免優待；中低收入戶考生：每申請一校

系40元。(經集報學校審核通過即可減免，證明文件毋
須郵寄至本會)

報名費帳號

各校報名費帳號不同，請依照報名系統繳費
報表中的帳號、金額繳納。

繳費時間

校內繳費時間：03.18-03.23中午12:00
特殊情況需事先跟試務組說明

繳費方式(同繁星推薦)

• 考生繳交現金給試務組
• 由試務組匯款到甄選會



報名注意事項
個人申請確認報名期間
115.03.23，12:00。有特殊情況請務必告知試務組

完成確認報名資料後，請傳真或E-mail下列表件：
(無則免傳)
• 「報名資料回覆表」
•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考生清單」
• 「原住民考生清單」
• 「離島考生清單」
• 「願景計畫考生清單」
• 「姓名、身分證號碼變更申請表」(含佐證文件)

報名資料僅允許「確認報名」一次，請務必審慎進行
「確認報名資料」作業。

貴校確認報名後，建議集報考生至申請入學「網路報名
作業」網頁，登錄「集報考生報名狀態查詢」，再次確
認報名身分及報名校系。



報名注意事項(續)

集報、個報重複報名

特種外加名額身分

低收、中低收資格

考生僅得就學校集體報
名或個別報名擇一辦理，
如有重複報名概以學校
集體報名所登錄之資料
為準，且不辦理退費。 具有原住民、離島及願

景計畫身分之考生，須
擇一身分報名，離島生
須透過學校集體報名。

具外加名額身分考生請
留意報名系統身分註記
是否正確，以免影響學
生升學權益。

報名學測或申請入學報
名時，應確認考生是否
符合低收、中低收入戶
資格，避免考生參與第
二階段甄試，扶弱優先
錄取資格不符，影響錄
取結果。



報名注意事項(續)

• 考生如欲申請有檢定、倍率篩選APCS成績之校系(APCS組及部分資安組)，
需另參加APCS檢測。

• 可透過報名系統中「列印各式報表」之「檢定、倍率篩選APCS校系考生
清單」，提醒學生所報名校系需有APCS成績。

限擇一組
或特殊報名

限制

大學限制
可選填學系(組)數

APCS成績
納入檢定、篩選

項目

• 詳見本會網頁「簡章公告」
其他事項：「限擇一組或
特殊報名限制校系一覽表」
舉例說明：

• 中正大學法律學系法學組、
法律學系法制組，限擇一
組報名。

• 詳見本會網頁「簡章公告」其
他事項：「招生學校暨可選填
學系(組)數一覽表」
舉例說明：

• 臺灣大學至多可選填5校系組。
• 中山大學至多可選填3校系組。

• 詳見本會網頁「簡章公告」其他
事項：「檢定、倍率篩選APCS校
系一覽表」



報名注意事項(續)

第一類學群至第七類學群錄取生，一
律不得報名「申請入學」招生。

通過大學「繁星推薦」第八類學群醫
學系第一階段篩選之考生，不得再報
名同一所大學之醫學系；通過第八類
學群牙醫學系第一階段篩選之考生，
不得再報名同一所大學之牙醫學系。

經「大學辦理特殊選才招生計畫」
及「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
年制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錄取
並完成報到，且未依限放棄入學資
格之考生，一律不得參加「申請入
學」報名。

本學年度特殊選才招生本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



報名注意事項(續)

1 2

3 4
進修部報名注意事項
如日間部及進修部分開報名學科能
力測驗者，應與日間部分開辦理集
體報名。

新增、修改報名資料後，請務必列印
[考生報名資料核對表]，請考生及法
定代理人(或監護人)重新確認並簽名，
以免影響學生升學權益。

高三下轉(復)學生或非應屆學生如欲參加學校
集體報名時，請填寫「高三下轉復學暨非應屆
學生明細表」，並傳真本會(該生報名學測已由
貴校集報者免填)或可輔導其參加個別報名。

申請入學報名期間，依本會提供之集體
報名作業系統，完成報名資料確認，即
視為本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集體報
名學校。



第一階段篩選

校系參採檢定、篩選及採計之學測科目至多4科

有下列任一情形者，不得參加第一階段篩選

• 學科能力測驗「數學A」、「數學B」於規則中僅計為1科。

考生需先通過檢定篩選，才能參加次項之倍率篩選。

• 校系如同時將學科能力測驗「數學A」、「數學B」訂為其檢定科目，
考生僅需通過「數學A」或「數學B」其中一科之檢定標準。

• 篩選倍率由高至低，依次篩選。

• 校系要求檢定、倍率篩選及採計之學科能力測驗科目成績總和為零級分
(缺考、未報考成績以零級分計)。

• 校系要求(檢定、倍率篩選或採計)之術科考試項目為零分(缺考、未報考
成績以零分計)。

• 校系要求須參加術科考試卻未參加術科考試或主修樂器別不符。



第一階段篩選(續)

學測、英聽篩選方式

第一階段

科目 檢定 篩選倍率

國文 均標 8.5

英文 均標 3

數學A 均標 --

自然 -- --

國數A自 -- 5

例：某系的第一階段篩選內容如左，若其招生名額為3名，
通過國文均標、英文均標、數學A均標檢定的考生才能
參加倍率篩選；篩選倍率由高至低，依次篩選，倍率
篩選方式如下所示。

國文級分：3*8.5＝26

國文、數學A、自然級分總和：3*5＝15

英文級分：3*3＝9

倍率篩選

※考生需先通過檢定篩選，才能參加次項之倍率篩選。

※篩選倍率由高至低，依次篩選。

※倍率相同之學科(術科)，以其級分(分數)之和，進行篩選。

3

2

1



第一階段篩選(續)

考生7-12以「同級分超額篩選方式」進行超額篩選

最終此系通過第一階段篩選人數共10人

同級分超額篩選

※倍率篩選至最低倍率時，若篩選人數大於預計甄試人數，該級分(分數)之同級分
(分數)考生依該系校系分則「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中所訂之學科能力
測驗科目及順序，依序篩選至預計甄試人數；同級分超額篩選最後順序之科目
級分仍相同之考生，一律取得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之資格。

承上例

招生名額3名，最低倍率為英文3

倍率，預計甄試人數為9人。英文

11級分以上考生通過第一階段篩

選，考生7-12英文級分都是10級

分，超過預計甄試人數。

英文最低級分的考生7-12依校系

所訂之同級分超額篩選方式：一、

學測國文、英文、數學A、自然之

級分總和，二、學測國文級分，

三、學測自然級分，依序進行超

額篩選。

考生
英文
級分

同級分超額篩選方式

順序1 順序2 順序3

考生1 13* 44

考生2 13* 43

考生3 13* 41

考生4 12* 39

考生5 11* 40

考生6 11* 38

考生 7 10 40*
考生 8 10 39 10 9*
考生 9 10 39 11*

考生10 10 39 10 9*

考生11 10 39 9

考生12 10 38

考生7通過第
一階段篩選，
考生12的級
分總和較低，
未通過超額
篩選，此時
仍超過預計
甄試人數，
由 考生 8-11

進行順序2篩
選。

順序1

篩選 考生 9 通過
第一階段篩
選，考生11

的級分較低，
未通過超額
篩選，此時
仍超過預計
甄試人數，
由考生 8 、
考生10進行
順序 3篩選。

順序2

篩選
考生 8、考
生10自然級
分相同，因
已篩選至校
系所訂同級
分超額篩選
最後順序，
考生 8、考
生10通過篩
選，取得參
加指定項目
甄試之資格。

順序3

篩選



第一階段篩選(續)

報 名 身 分 符 合
「報名校系所訂
外加名額身分」
之考生，未通過
第一階段篩選者
(即未通過檢定或
倍率篩選)，可再
進行外加名額篩
選。

原住民生

離 島 生

願景

計畫生

•依校系所訂「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順序一之學測科目
級分總和，以外加名額五倍之人數進行外加名額之篩選，通過者
取得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之資格。

•符合報名校系要求之離島縣市者，一律取得參加第二階段指定
項目甄試之資格。

•校系訂有願景計畫外加名額者：一律先以願景計畫外加名額
通過第一階段篩選，惟得否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由其通
過之校系審查認定。



報名考生設定密碼

考生個人密碼設定於115.03.03上午9時起開放。

考生於115.03.30下
午16時前完成個人
密碼設定者，即可
於篩選結果公告當
日收到第一階段篩
選結果簡訊通知。

考生自行設定個人專
屬之密碼後，方可登
錄各項查詢、審查資
料上傳、就讀志願序
登記、網路聲明放棄
入學資格等系統。

可透過報名系統中
「尚未完成個人密碼
設定考生清單」，提
醒報名考生儘速完成
個人密碼設定。
報名系統關閉後，可
至「高中作業資訊系
統」登錄查詢。



統一分發注意事項

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期間115.06.04至115.06.05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9時。

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
僅允許上網登記一次，
一經確認送出後，不
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
改。

考生完成登記後，建
議再次進行登記狀態
查詢，確認確實完成
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
(尤其使用手機、平
板進行登記之考生)

無論錄取單一或多個
校系，如欲獲分發，
均須於登記期間內完
成網路就讀志願序登
記，未依規定期間及
方式登記就讀志願序
者，一律視同放棄錄
取資格，不予分發。



統一分發注意事項(續)

•115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第八類學群錄取生。

•115學年度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音樂系、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及美術

學系錄取並完成報到者。

「申請入學」錄取生有以下情形者，不得再參加網路就登記讀志
願序，接受統一分發：

•登記就讀志願序時，須先將該校系招生名額志願序登記於該系外加名額志願

序之前。

•若將該校系招生名額備取志願之就讀順序選填為放棄，該校系外加名額正、

備取志願之就讀順序一律須選填為放棄，考生不得異議。

以「原住民生」、「離島生」或「願景計畫生」身分報名參加「申
請入學」招生者，於同一校系招生名額及外加名額皆獲錄取(含正、
備取)：



統一分發注意事項(續)

◼「申請入學」獲分發之錄取生如參加其他入學管道而獲錄取者，應於其他入學
管道錄取報到前，向分發錄取之大學聲明放棄，否則一經發現，即取消分發校
系之錄取資格。115.06.11統一分發結果公告前，已於其他入學管道完成錄取報
到者，不適用前述之規定。

◼獲分發之錄取生未於115.06.14放棄截止日前完成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者，不
得參加當學年度「大學分發入學招生」及「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
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

◼逾上述放棄截止日，因特殊事由欲放棄入學資格者，應逕向分發大學聲明放棄
入學資格，惟一律不得參加「大學分發入學招生」及「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
學校二年制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

◼另得否報名參加其他入學管道招生，悉依該入學管道之招生簡章規定辦理。



統一分發注意事項(續)

• 甲生仍可參加申請入學統一分發，且分發結果公告後甲生如獲分發至A校，不影
響其A校的分發錄取資格。

• 但仍建議甲生可主動向A、B其中之一校聲明放棄入學資格，使大學名額得以回
流至「大學分發入學」使用。

例一：甲生於申請入學有錄取A校，於統一分發結果公告前，因分發結果未定，
故甲生已先到四技申請入學B校報到。

• 乙生至D校報到前，應先向C校聲明放棄入學資格，否則一經發現，即取消其C校
的入學資格。

例二：乙生於統一分發結果公告後，獲分發至申請入學C校，後來又接獲四技申
請入學D校的報到通知。

舉例說明

※案例中其他入學管道僅以四技申請入學為例，其他入學管道包含四技申請入學、各大學
單招、軍警校院招生等非屬大學申請入學之入學管道。



招生簡章內容更正

招生簡章公告後，本會受理大學來函修正事項，請點閱。

【115.1.9】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學系」(校系代碼032352，

簡章第438頁) 校系分則之審查資料說明文字更正為：「項目：修

課紀錄(A)、課程學習成果(B、C)、多元表現(F、G、J、M、N)、學

習歷程自述(O、P、Q) ※項目內容請參照本簡章「貳、分則」乙、

審查資料項目內容對照表(第20頁)……。」

★各項最新訊息請隨時上本會網站查看。

https://www.cac.edu.tw/apply115/system/ColQry_115xappLyfOrStu_Azd5gP29/html/115_032352.htm?v=1.0


115學年度申請入學

考生審查資料及
第六學期修課紀錄說明

報告單位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115.02.04- 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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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審查資料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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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資料上傳系統開放時間

測試版

截止日後即刪除上傳(勾選)檔案

115.04.10 至 04.15
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9時

正式版

截止日期依簡章校系分則規定

115.04.30 至 05.06
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9時

測試版：115.04.10至04.15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5時

(例假日暫停電話諮詢服務)

正式版：115.04.30至05.06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9時

如有疑問可於下方時間致電甄選委員會 05-2721799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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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資料製作完成後轉存為
PDF檔，請考生務必以Adobe
Reader檢視PDF檔是否能正
常顯示，並於系統內完成上傳
檔案後，點選放大鏡圖示詳細
檢視資料內容是否完整，再執
行審查資料確認作業。

✓考生於測試版系統內所上傳
(勾選)之檔案資料，測試版系
統關閉後即刪除不列入正式資
料，請考生踴躍測試以熟悉操
作介面。

「審查資料上傳系統」網頁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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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手冊、影音檔及常見問題

如上傳期間遇到無法完成上傳之問題，務必於大學校系
繳交截止日期前電洽本會專線(05)2721799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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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審查資料準備指引連結網址



考生審查資料繳交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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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T

檢視學習歷程檔案

2ND

逐系設定繳交方式

3TH

上傳或勾選檔案

4TH

檢視核對清單及確認

✓修課紀錄
✓課程學習成果
✓多元表現

✓勾選學習歷程
中央資料庫

✓自行上傳PDF

依設定之繳交方式
，逐項上傳或勾選
檔案，務必逐一開
啟檔案檢視無誤。

點選檢視繳交核對
清單，確定不再修
改後，即可點選確
認並儲存確認表。



01-檢視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
「資料數」為0，即資料庫無您
的資料，如：109學年度以前已
畢業生、課程含新舊課綱、持境
外學歷、同等學力或青年儲蓄帳
戶學生等。

應屆畢業生 修課紀錄 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

測試版
高 一 、 高 二
共 4 個 學 期

高 一 、 高 二 共 4 個 學 期

正式版
高 一 至 高 三 上
共 5 個 學 期

高 一 至 高 三 共 6 個 學 期
( 跨 考 生 僅 4 個 學 期 )

新課綱畢業的重考生 不論測試版或正式版皆為高一至高三共 6 個學期

測試截止後，
即刪除不列入
正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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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考生設定繳交方式說明

51

 若選擇「勾選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繳交方式，則只能提供檢視及勾選

第1學期至第4學期之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檔案。

 若欲繳交含高三之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之審查資料，則須選擇「自

行上傳PDF檔」繳交方式，自行將第1學期至第6學期之學習歷程檔案製

作成PDF檔上傳至系統。

繳交說明如下：

通過第一階段篩選之
「專業群」班別應屆畢業學生
如：技術型高中專業群科、綜合型高中

專門學程、實用技能學程學生

跨 考 生
依國教署所定時程，跨考生提交高三
之「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
完成時間為 115 年 5 月底，已逾申
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作業時程。

事 因



02-設定審查項目繳交方式
逐系設定「課程學習成果」與「多元表現」之繳交方式

✓ 「自行上傳PDF檔」或「
勾選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
僅限擇一種繳交方式。

✓ 若校系於截止日前尚未完成
確認，皆可再次進入設定繳
交方式頁面修改。

✓ 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無資料
檔案者，繳交方式一律設定
為「自行上傳PDF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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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逐項勾選檔案或上傳PDF

53

1.依設定繳交方
式逐項勾選檔
案或上傳PDF

2.選擇檔案後，務必

點選「上傳」鍵

其餘考生由
本人自行上傳

另須製作一個多元表現
綜整心得PDF檔案上傳

修 課 紀 錄

應屆畢業生(或新

課 綱 畢 業 的 重 考
生)由學習歷程中

央 資 料 庫 提 供 五

(或六)個學期成績

課程學習成果

依校系要求內容

或其他課程學習

成果提供至多3件

多 元 表 現

依校系要求內容

或其他多元表現

提供至多10件

學習歷程自述

依校系要求內容

自行製作成一個

PDF檔案上傳

其 他

依校系要求內容

自行製作成一個

PDF檔案上傳



勾選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範例
⚫可選擇「完整」或「清單」方式呈現。

⚫「課程學習成果」至多勾選3件、「多元表現」

至多勾選10件，勾選超過規定件數者，系統

將無法執行儲存。

54



04-檢視繳交核對清單及確認
1.務必點選檢視所有

上傳(或勾選)檔案

內容完整無誤

2.務必點選「檢視審

查資料繳交核對清

單」查看上傳情形

3.輸入「考生個人密

碼」執行「確認」

鍵送出資料

4.點選「審查資料上

傳確認表」下載並

自行留存

按下「確認」即送出

資料，不得再修改，

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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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資料[繳交核對]清單範例

務必核對資料
已上傳(勾選)完成

此時尚未完成確認作業，需回主選單
輸入考生個人密碼後執行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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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更正說明

高中更正公文說明內容建議含考生學測應試號碼及申請校系，
以利加速大學辦理更正事宜，維護考生權益。

項目 系統開放時間 資料有誤更正處理方式

[測試版系統]
第1至第4學期之修課
紀錄、課程學習成果、
多元表現

115.04.10 (五) 至 04.15 (三)
每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9 時

※ 115.04.16 (四)中午12時前
之每日上班時間向就讀學校反映

接獲學生反映，應於三日內查證，
若確實為不可歸責於考生之疏失，
須依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主管權責
單位規定辦理更正。

[正式版系統]
第5學期之修課紀錄、
第5至6學期之課程學
習成果及多元表現

115.04.30 (四) 至 05.06 (三)
每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9 時

※申請校系所訂繳交截止日前
向就讀學校反映

接獲學生反映，應儘速查證，若確
實為不可歸責於考生之疏失，應於
115.05.11(一)前備文檢附更正資
料逕向考生申請之大學辦理更正。



第六學期
修課紀錄(PDF)

說明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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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學期修課紀錄高中作業時間

高中下載未查詢
第六學期修課紀錄名單

點選「下載未查詢第六學期修課

紀錄之學生名單」檢視學生查詢

狀況及填報錯誤原因。

115.05.11 至 05.19
每日9時至19時

如經學生反映且確實成績有誤，應於

115.05.19(二)前由就讀學校備文檢附

更正後之修課紀錄至該生申請之大學。

高中上傳
第六學期修課紀錄

(PDF)

115 學 年 度 報 名 學 科 能 力 測 驗

(或僅報名術科考試)應屆畢業生

之第六學期修課紀錄(PDF)。

115.05.07 至 05.08
每日9時至19時

配合大學校系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時

程及高級中等學校處理成績所需時間，

第六學期修課紀錄不含補考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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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課紀錄內容及檔案格式

修 課 紀 錄 內 容 P D F 檔 案 格 式

1-各科目第六學期學業成績

(含必修及選修，不含補考)

2-第六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3-蓋教務處章戳(或浮水印)

1-規格： A4、PDF

2-大小及頁數：500KB以內及2頁

3-PDF版本：Acrobat 6.0 以上

4-不得設定保全及其他特殊功能

5-解析度：建議設定200dpi以上，可清楚閱讀內容

6-檔名：「學測報名序號」或「身分證號碼」

擇一，且所有學生檔名須全部一致



第六學期修課紀錄上傳提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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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轉學、休學生等，須於

上傳成績作業前(115.05.07前)

傳真「學生學籍異動明細

表」至本會，待確定本會

受理並處理後再進行上傳

及確認作業。

如有高三下轉學生，統

一由轉入後之學校單位

辦理上傳作業。

若校內所有報名學生皆未通

過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可

向本會提出免上傳。

如學生確認不參與申請入學第

二階段甄試，可免上傳其成績

，惟執行確認作業後，務必將

「修課紀錄上傳人數與報名學

測(或術科)人數不符之學生名

單一覽表」蓋章後，傳真至本

會，並來電確認。



第六學期修課紀錄上傳提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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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課紀錄常見錯誤：

授課老師更正成績、

校務行政系統計算公

式錯誤、漏傳成績及

更正班級排名百分比

、學年度誤植…等。

上傳截止日後，第六學

期修課紀錄將直接提供

各受理申請之大學。

第 六 學 期 修 課 紀 錄 (PDF)

基本欄位樣本請務必參照教

育部國教署相關函文辦理。

學生在校成績之評量，應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

學習評量辦法」、「高級

中等學校進修部學生學習

評量辦法」及教育主管機

關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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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查詢修課紀錄及更正說明

通過第一階段篩選
應屆畢業學生查詢
第六學期修課紀錄

點選「應屆畢業生查詢第六學期

修課紀錄系統」查詢第六學期修

課紀錄。如學業成績有誤者應於

查詢截止日前向就讀學校反映。

115.05.11 至 05.12
每日9時至21時

修課紀錄有誤更正處理方式

接獲學生反映應儘速查證，若確實為學

校行政處理之疏失，應於115.05.19(二)

前備文檢附更正之修課紀錄逕向考生申

請之大學辦理更正並副知所屬教育主管

機關，逾期或其他方式概不受理。

學生須設定個人專屬密碼後，方
可登錄查詢系統。

高 中 更 正 公 文 說 明 內 容

建議含考生學測應試號碼及申請校系，

以利加速大學辦理更正事宜，維護考生

權益。



115學年度分發入學

文件審查作業說明

主講人: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分發組



u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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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分發入學作業時程
115學年度

11月 6月 7月 8月

➢12/1招生簡章
發售

➢6/2-6/18受理證
明文件審查申請

➢8/29公告檢
定英聽校系

uac

➢7/29回流名額、最低
登記標準等招生訊息
公告

➢7/29-8/4繳交登記費

➢8/1-8/4網路登記志願
➢8/13分發結果公告

8月 10月 12月

➢10/27公告校系參
採之學測科目及採
計術科考試校系

➢11/4 開 放 校 系
分則查詢系統



u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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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學年度分發入學系組參採資料
uac

參採科目 系組數 比例 參採科目 系組數 比例

國文 1,521 86.22% 數學甲 479 27.15%

英文 1,476 83.67% 物理 461 26.13%

數學A 176 9.98% 化學 415 23.53%

數學B 239 13.55% 生物 259 14.68%

社會 134 7.60% 數學乙 145 8.22%

自然 76 4.31% 歷史 426 24.15%

-- -- -- 地理 177 10.03%

-- -- -- 公民與社會 507 28.74%
註:參採意指於檢定或採計中使用到該科目。
註:依招生簡章統計總系組數1,764。



u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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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分會網站-分則查詢
https://www.uac.edu.tw



u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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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分會網站-歷年資料
https://www.ua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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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學年度招生簡章
uac

115學年度起招生簡章及相關資訊整併：

1. 各系組之系組代碼、核定名額、特種生外加名額、登記繳費單等資訊，
將納入招生簡章。

2. 原相關資訊中刊列之登記系統操作說明及常見QA，將逕公告於網站。

3. 115學年度起不再販售登記分發相關資訊。

115學年度招生簡章販售時程：

因招生作業時程較晚，為便利學校輔導，仍維持於12月及4月兩階段開放團
體購買。



u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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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文件審查時程
日程 辦理事項 對象 說明

115.6.2~6.18
證明文件審查
(註)

學校
老師

進行校內調查，彙整考生資料
並上傳

考生 向高中提交審查資料

115.6.30 審查結果公告 ALL 學校及考生均須確認審查結果

115.6.30~7.3 審查結果申覆 ALL
審查未通過(學校或考生)均可
提出申覆

115.6.30~7.6
審查(加分優待)
身分異動申請

學校
未申請特種身分考生須由學校
來文更正，逾期不予受理!!

115.7.8 申覆結果公告 ALL --

註：文件審查包含學力審查、加分優待申請（含原住民等身分）、
聽障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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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文件審查
6項特種生類別及加分比例表

➢ 凡具有原住民身分即可提出申請(不一定要有文化

語言能力證明)，其身分審查由本會逕向相關部會

進行電子查核，不須上傳文件。

➢ 請承辦老師務必至本會證明文件審查線上申請系統

填報申請，未提出申請，考生將以普通生分發!!

除了公費系組
，所有的系組都
有特種生外加名
額!(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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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文件審查
聽覺障礙

➢ 凡聽覺障礙達中度以上者，學校可協助提出英聽免檢定申請，

應繳文件為「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或診斷證明書」。

➢ 曾參加115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大學申請入學任一招生，經

審查通過為聽覺障礙中度以上者，可免繳交證明文件，但仍須

至考分會網站填報審查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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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證明文件審查
學校端作業5步驟

審查結果公告後確
認審查結果

5.確認審查結果
確認報名當年度分科測驗的考生
是否有申請需求

1.校內調查

彙整欲申請審查之考生清單
及相關文件

2.彙整清單及應繳文件

將文件轉換成PDF檔，上傳至
證明文件審查線上申請系統

3.上傳文件
於系統下載回報單確認
(無考生申請時可另填空
白回報單不須至系統操
作)，核章並回傳

4.上傳回報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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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文件審查
提醒項目

➢學校集體報名(含集轉個)分科測驗考生不須辦理學力審

查，但若由考生個別報名，務必提醒考生須自行辦理

學力審查，上傳畢業證書或歷年成績單。

➢考生若已自行登入審查系統，學校應提醒考生自行完

成審查，避免雙方均未完成審查而不得加分優待。

➢若考生遲未決定是否報名分科測驗，建議可將所有具

特種生身分之應屆生先一併提出審查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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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文件審查線上申請系統
Text  Here

➢開放時間:6月2日
➢網址:考分會官網

(www.uac.edu.tw)

以114學年度系統畫面為例

➢ 前置作業:
1. 調查蒐集校內應送審考生資料
2. 至公文檢附之索取密碼系統進行

密碼設定
3. 以設定之密碼登入文件審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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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文件審查線上申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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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文件審查線上申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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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文件審查線上申請系統

考生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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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文件審查線上申請系統
應上傳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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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回報單

審查人數統計 每頁
均須
承辦
人及
單位
簽章

請老師注意:

務必再次確認審
查名單無誤，並
列印紙本後用印，
最後回傳至本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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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結果及申覆作業

審查結果
統計

請老師注意：
請務必至本會網
站查看審查結果。
如有疑義，請於
公告申覆期間(115

年7月3日前) 完成申
覆。

進行結果
申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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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審查相關服務
➢諮詢服務:考生或學校可隨時電話諮詢，確認文件是否齊全

➢5月初-電子公文: 通知學校協助辦理文件審查

6/2~6/18 -受理文件審查

➢ 6/17 -Email :提醒未辦理審查學校盡快辦理
-簡訊 : 提醒未辦學力審查考生盡快辦理

6/30~7/3 -審查結果公告暨申覆
➢6/30 -Email :提醒學校確認審查結果

-簡訊 : 通知所有考生審查結果
➢7/3前: 審查結果疑義(文件不齊等)線上提出申覆

7/6前: 更正審查身分(漏申請加分)由學校來文

請宣導學生7/3前確
認審查結果，如需
更正須由學校於７
月6日前來文，逾期
不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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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申請特種生身分無法加分

考生A和考生B都想選擇甲校系，考生A的加權總分高於考生B，
若考生A選擇甲校系為第10志願，考生B則將甲校系列為第1志

願，這樣一來是誰會優先錄取呢?

01

案例:

➢ 考生於學校調查期間未提出申請

➢ 學校逕依學籍資料申請致有誤漏

➢ 學校匯入資料失敗未詳細確認

➢ 考生及學校均誤以為對方已辦理

➢ 上傳之證明文件有誤而未通過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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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申請特種生身分無法加分

01

說明:

◼ 是否加分影響考生權益甚鉅，請學校務必審慎調查

◼ 請務必提醒考生，須自行確認審查結果公告

◼ 如審查結果未通過，可由學校或考生於７月3日前提
出申覆

◼ 如審查身分不符(含漏申請)，考生須於７月3日前向
學校反應，由學校於７月6日前來文更正，逾期不再
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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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放棄其他管道錄取資格

考生A和考生B都想選擇甲校系，考生A的加權總分高於考生B，
若考生A選擇甲校系為第10志願，考生B則將甲校系列為第1志

願，這樣一來是誰會優先錄取呢?

02

案例:

考生經由其他招生管道錄取了某校，

電話連絡時已跟該校表明不去就讀，

且也沒有繳交報到資料，為何卻不

能參加分發入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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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放棄其他管道錄取資格

考生A和考生B都想選擇甲校系，考生A的加權總分高於考生B，
若考生A選擇甲校系為第10志願，考生B則將甲校系列為第1志

願，這樣一來是誰會優先錄取呢?

02

說明:

請提醒考生務必於各管道規定時間內，依正式流程辦

理放棄錄取資格，若超過期限才去放棄，即便校方受

理放棄，亦不可參與分發入學。

常見誤解 ~口頭放棄就可以了
(x)

(x)

(x)

~先報到不影響分發登記

~逾期才辦理放棄聲明

~未辦理報到就等同放棄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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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於規定時間完成登記志願

考生A和考生B都想選擇甲校系，考生A的加權總分高於考生B，
若考生A選擇甲校系為第10志願，考生B則將甲校系列為第1志

願，這樣一來是誰會優先錄取呢?

03

未完成登記提醒

於8/4中午12:30後針對

未完成登記之考生，以

簡訊或電話提醒考生盡

快完成登記分發志願。

考生 –
簡訊或電話通知服務

學校可至本會提供系統即

時查詢學校集報考生之登

記進度，俾利校方追蹤提

醒。

高中 –
繳費及登記進度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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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單公告服務

時間 對象 服務事項 說明

上午9:00 考生
分發結果簡訊
通知

本學年度起新增放榜簡訊通
知服務，惟簡訊不得作為複
查之用，分發結果仍以本會
網站公告為準

上午9:00 高中 榜單下載
未收到email之學校仍可至本
會網站自行下載

上午9:00 ALL 分發結果查詢 本會網站提供詳細資料查詢

分發結果公告日期：115年8月13日


